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油气能源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诺安油气能源（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２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青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梅律吾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青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７－２０

证券从业年限

３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先后任职于香港富海企业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广西分行、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深圳航空集团公司、道富环球投资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从事外汇交易、证券投资、固定

收益及贵金属商品交易等投资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加入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国际业务部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任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任诺

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３２００１３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１－１１－１４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学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

案。 上述事项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全球

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宋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梅律吾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梅律吾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其他基金基金经理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

案。 上述事项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起人股东及管理层增持

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收到公

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等发起人股东，以及董事、总经理贾晓平先生等公司管理层

共计

１５

人的通知， 前述人员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使用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票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

公司相关发起人股东以及管理层人员此次增持本公司股票后，具体持股变动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成交均价

（元

／

股）

购买数量

（股）

增持后持有公司

股份（股）

增持后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刁志中 董事长、发起人股东

１８．８６ ７５

，

０００ ８０

，

８０３

，

００２ １９．９５１４

２

陈晓红

监事会主席、 发起人股

东

１８．８０ ２１

，

０００ ６２

，

９２９

，

００２ １５．５３８０

３

涂建华 董事、发起人股东

１９．１９ ４０

，

４００ ６２

，

９４８

，

４０２ １５．５４２８

４

王金洪 董事、发起人股东

１８．８６ ５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５０４

，

００１ ７．７７８８

５

王晓芳 发起人股东

１９．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８５

，

８１６ ４．３６６９

６

安景合 监事、发起人股东

１９．０８ ２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９７５

，

３２８ ３．４５０７

７

贾晓平 董事、总经理

１９．０９ 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６４５

，

０００ ０．４０６２

８

王爱华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８．８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０．５５２５

９

苏新义 董事

１８．８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２９

，

３８５ ０．２５４２

１０

刘 谦 副总经理

１８．９８ １０

，

０００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０２５

１１

卢旭东 副总经理

１９．１９ １１

，

０００ ４１６

，

０００ ０．１０２７

１２

张奎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８．８８ １１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５００ ０．０５２７

１３

柳庆妮 副总经理

１８．８５ １０

，

０００ ２１２

，

５００ ０．０５２５

１４

李兴旺 副总经理

１８．７６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２５０ ０．００７５

１５

袁正刚 副总经理

１８．８４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５

合计

３３３

，

４００ ２７６

，

４５９

，

６８６ ６８．２６１７

袁正刚先生本次买入本公司股票时疏忽了其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卖出公

司股票

１

，

８００

股的情况，导致其出现短线交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

４７

条的规定，其短线交易差价金额

８

，

８３８

元将按照《证券法》第

４７

条规定全部

上缴公司。 关于该短线交易的情况请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公司高管

短线交易的公告》。其他增持本公司股票人员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增持本公司股票人员同时郑重承诺：

１

、自愿将所购股份（含此次购买及以后派生出的权益性股票）从购买结束之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予以锁定，并委托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锁定事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０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基于对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公司

发起人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１５

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增持本公

司股票合计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其中公司副总经理兼研究管理中心经理袁正刚先生买入

本公司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股，并由于此笔交易出现了短线交易的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根据袁正刚先生提交公司董事会的股票交易数据信息显示， 袁正刚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卖出本公司股票

１

，

８００

股（系入职公司前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购买），

成交均价

２３．７５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买入本公司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１８．８４

元

／

股。 袁正刚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买入本公司股票时疏忽了其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结果导致其出现短线交易。

袁正刚先生上述交易行为事实违反了《证券法》第

４７

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

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二、 对本次违规短线交易情况的处理

袁正刚先生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本次短线交易股

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其短线交易差价金额

８

，

８３８

元将按照《证

券法》第

４７

条规定全部上缴公司。 同时，袁正刚先生郑重承诺：自愿将所购股份

（含此次购买及以后派生出的权益性股票） 从购买结束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予以锁定，并委托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股份锁定事宜。

另外，袁正刚先生表示今后一定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

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 并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

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同时，公司已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申相关规定，再次提醒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本公司有关

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坚决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9

日

（上接

A10

版）

（二）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对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０１

，

５７０．２５ －５

，

４２７

，

９３１．０２ －５１０

，

５７５．７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６３

，

３００．００ ５

，

１０３

，

８７６．２６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 － １５８

，

７３７．２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２１１

，

７２９．７５ －４７４

，

０５４．７６ －５０１

，

８３８．５１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３１

，

７５９．４６ －７１

，

１０８．２１ －７５

，

２７５．７８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７９

，

９７０．２９ －４０２

，

９４６．５５ －４２６

，

５６２．７３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

，

８１２

，

３３２．１２ ８７

，

９５５

，

４５０．８８ ４８

，

７８７

，

４４２．０８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当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比例

０．１５％ －０．４６％ －０．８７％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１．２２ １．２１ １．０４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６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６８．５４ ７３．１７ ８２．２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６．０７ ５．２１ ３．９４

存货周转率（次）

７．２９ ５．０９ ３．１５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１９

，

０２８．０１ １３

，

３９０．９９ ７

，

８０２．８２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５．０２ ５．８３ ６．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３８．１８％ ４３．３５％ ２８．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０．８７ ０．６５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１．０２ １．０４ －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０９ ０．２２ －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２ １．８２ －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矿产权后）占

净资产的比例（

％

）

－ － －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财务状况分析

公司管理层认为：最近三年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良好，公司制定了稳健的会计估计政策，主要资产的减

值准备充分合理。 公司资产整体营运效率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均处于较好水平。 公司财务结构稳

健，现金流量情况较好，短期内不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同时公司银行信用较好，间接融资能力较强。因此，公司具

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本息的风险。 但是公司的主要资产已为银行贷款设置抵押，举债能力受

到限制，扩张速度相对较慢，公司面临一定的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融资金额的压力。因此，公司急需拓宽融资渠道，

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

２

、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生产销售， 报告期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９９％

以上，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司在电线电缆行业拥有十多年的经营经验，公司产品在长期使用中表现出

稳定的品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分别同比增长

５５．４０％

、

３６．７４％

。

报告期内，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净额、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影响很小。 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控制费用支出，降低不必要的期间费用，在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持了支出的稳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８７８．７４

万元、

８

，

７９５．５５

万元、

１１

，

８８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８０．２８％

、

３５．０８％

，呈增长态势。

３

、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资金回收情况良好、经营活动造血能力较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２

，

８５２．７９

万元、

１４

，

１８２．９８

万元、

１３

，

８８９．９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净利润的

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末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

３

，

５０９．９８

万元。

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固定资产等长期投资支出较大，各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负值。 公司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

，

６２７．５５

万元、

－６

，

８８４．７０

万元、

８

，

２８１．２２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主要是

取得和偿还银行贷款及股利分配。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

、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和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股利分配，股利分配可以采取现金或者

现金加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公司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分配决议，公司决定

２００８

年度向全体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分配

３

，

０００

万元现

金股利。

（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分配决议，公司决定

２００９

年度向全体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分配

４

，

２００

万元现

金股利。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决议，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计划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５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实际募集

资金将根据市场和向投资者询价情况确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期

１

超高压环保智能型交联电缆技术改造项目

２４

，

５２１．０２ ２４

，

５２１．０２ １

年

２

矿物绝缘特种电缆项目

１０

，

８９８．５０ １０

，

８９８．５０ １

年

总计

３５

，

４１９．５２ ３５

，

４１９．５２ －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的需求，公司将按照经营需要及有关管理制度，将多余资金用于补充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募集资金不足时，按照上述项目排列顺序优先实施，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募投项目“超高压环保智能型交联电缆项目”已通过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先期投

入，其中土建部分已结束，部分设备已进入安装阶段；报告期内公司已累计投资

１１

，

６６５．９１

万元，已结转固定资产

５

，

４６８．２９

万元。

二、拟投资项目市场前景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适应大

规模跨区输电和新能源发电并网的要求，加快现代电网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西电东送规模，完善区域主干电网，

发展特高压等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先进输电技术，依托信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切实

加强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增强电网优化配置电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 可以预见，我国电网建设将迎来黄金时

期，这将为整个电线电缆行业特别是行业内骨干企业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基本建成坚强智能电网，形成以“三华”特高压同步电网为受端，东北特高压电网、西北

７５０

千伏电网为送端，联接各大煤电基地、大水电基地、大核电基地、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的坚强电网结构，特高压及

跨区电网输送能力超过

４

亿千瓦，满足大型煤电基地、大型水电基地、大型核电基地、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接入

和负荷中心的用电需求。 电网的资源配置能力、安全水平、运行效率，以及电网与电源、用户的互动性显著提高。

目前，我国“高层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建筑防火设计规范”、“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都在进行修订，其中对

重要的消防设备的供电采用矿物绝缘电缆都进行了规定，同时国内一些重大工程如飞机场、高层、超高层建筑、大

型公共建筑中重要负荷的供电采用矿物绝缘电缆的成功案例也越来越多。 如国家大剧院工程、公安部消防大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Ｔ２

航站楼等工程均使用了大量矿物绝缘电缆。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上海、北京、大连等大型城市的

高层建筑和娱乐场所试点推广使用防火电缆，国内的防火电缆市场需求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在实现低、中、高及超高压电缆产品结构优化的同时，也使公司矿物绝缘

电缆等特种电缆产能得到有效扩张， 以有效解决公司矿物绝缘电缆等特种电缆产品的产能瓶颈。 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优质客户资源，参与相关的电力电缆产品的招投标，实现公司低、中、高

级超高压电缆产品及特种电缆产品的联动销售，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重大事项外，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

（一）产品销售周期性风险

电力电缆的销售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一般而言，电力系统会在二、三季度进行招投标，供应商下半年交

货，因此每年下半年的销售要好于上半年。 由于本公司客户结构中电力公司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因此销售的季节

性会造成公司生产经营业绩的波动。

（二）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推行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和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

职工安全管

理体系，并根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进一步完善了质量控制，但是仍有可能出现质量控制失误而导致产品质量

问题并出现安全隐患。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在执行

２０１１／０４－ＳＤＷＺ－０１Ｇ－２０１２６

合同时，由于该批电缆交货时间较急，

产品在测量前恒温时间不足（按照检测要求产品在测量前恒温应达到一定的时间），致使型号为

ＺＲ－ＹＪＶ－０．６／１－

１×１８５

的低压电力电缆导体直流电阻指标不符合合同标准向江苏省电力公司支付违约金

１０

万元。 除此之外，公

司不存在其他因产品质量问题而违约的情况， 公司亦未因产品质量问题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 上述情况虽然属

于偶然现象，但若公司未来出现诸如上述的产品质量等问题，可能面临购买方退货、民事赔偿以及行政处罚等不

利影响，公司声誉和经营业绩将会遭受不利影响。

（三）公司电线电缆产品销售市场集中风险

本公司电线电缆的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包括江苏、上海以及浙江）市场，同时本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

集中在电力行业。 根据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思路，在长三角市场以及电力行业巩固了相对竞争优势后，再进一步

扩大市场区域范围以及其它行业市场，这是公司主动性的战略选择，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司在省外市

场的开发上仍存在不足，市场过于集中也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虽然公司已开始制订针对不同层次市场的开发

计划，同时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开拓，但市场渠道的建设与开发需要过程，短期内市场相对

集中的风险仍会存在。

（四）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国家对电线电缆行业实行严格的生产许可证管理制度，受国家产业政策的管制，对于涉及安全等重要领域的

相关产品，则需要国家的强制认证，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中，也有着相应的准入机制。 如果未来国家产业政策、行

业准入政策以及相关标准发生对公司不利的变动，可能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五）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小明先生。 杨小明先生在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３８．３３％

的股份，第二大股东余国

平先生和第三大股东徐福荣先生在本次发行前分别持有本公司

２８．３４％

和

２１．６７％

的股份，本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

散。 虽然公司设立以来杨小明先生一直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一直保持对公司的相对控股地位，并始终担任公司

的董事长，实际控制公司经营及重大决策，且公司设立以来，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稳定状态，但由于公司前

３

大股东

的持股比例比较接近，如果现有股权结构出现不稳定的情形，尤其是本次发行

４

，

５３５

万股后，杨小明先生持有本

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后，可能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风险。

（六）快速扩张风险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募集资金项目投产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将会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 公司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产销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将在资源整合、科研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对公司

管理层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加公司管理与运作的难度。 如果公司管理层的业务素质及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

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给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七）应收账款风险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２４

，

０４１．７８

万元、

３２

，

１６２．３１

万元和

３４

，

１６４．４５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６８％

、

３４．８３％

和

２９．０４％

，是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客户大部分为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上述客户实力雄厚，信誉良好，且公司针对应收账款建立了

严格的管控制度，货款能够及时收回，为偿付到期债务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但如果公司客户资金周转出现困

难不能及时支付货款，将导致公司销售回款速度减慢，甚至出现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对公司资产质量以及财务状

况将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主要围绕电线电缆主业，具体投资于超高压环保智能型交联电缆技术改造项目、

矿物绝缘特种电缆项目。 本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科学、合理的考虑了公司现有产品结构以及公司的资源、能

力，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品结构和竞争力，对于公司产业升级以及优化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公司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考虑了包括战略布局、市场资源、项目投资回收期和自身管理能力等

因素。募集资金项目成功实施后，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市场占有率，优化产业链布局结构并增强本

公司核心竞争力。 但如果项目实施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组织管理不力等原因不能按计划进行，将对本公司

经营计划的实现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九）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８．０５％

、

４３．１５％

和

３８．２４％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的提升，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开始投入到投产发挥

效益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在此期间公司的盈利没有大幅提高，则公司可能面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二、重要合同

（一）借款合同和相关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经订立且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借款合同

及其担保合同如下：

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ＧＬＤ－

Ｃ３９３１－２０１１－ＧＣ０１０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７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借款

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ＧＬＤ－Ｃ３９３１－

２０１１－ＧＣ０１０

），以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合同编号：

ＧＮＢＬ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ＧＣ

），约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为公司核定保理预付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杨小明、俞国平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自然人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ＧＮＢＬ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ＧＣ

），约定杨小明、俞国平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 支行签 署 《固 定资 产借款 合同 》

（

０５３８９４０Ｄ１００５２７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亿元整，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借款利

率为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实际提款日起每

１２

个月重新定价，该合同项下的担保

为保证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个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０００７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企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００１０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

②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１５０１２５０７０Ｄ１１０８２２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借

款利率为

７．２１６％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企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４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俞国平、蒋丽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俞国平、蒋丽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

０５３８９４０Ｅ１１０５３００１

号），

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向公司提供

２５

，

５００

万授信额度。

③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１５０１２５０７０Ｄ１１０８２９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借款

利率为

７．２１６％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企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４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俞国平、蒋丽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俞国平、蒋丽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

０５３８９４０Ｅ１１０５３００１

号），

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向公司提供

２５

，

５００

万授信额度。

④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１５０１２５０７０Ｄ１１０９２２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７５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借

款利率为

６．５６％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与抵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４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俞国平、蒋丽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俞国平、蒋丽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０１

），约定公司以土地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０２

），约定公司以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公司以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

０５３８９４０Ｅ１１０５３００１

号），

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向公司提供

２５

，

５００

万授信额度。

⑤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１５０１２５０７０Ｄ１１１０１７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借款利率为

６．５６％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企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４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俞国平、蒋丽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俞国平、蒋丽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

０５３８９４０Ｅ１１０５３００１

号），

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向公司提供

２５

，

５００

万授信额度。

⑥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１５０１２５０７０Ｄ１１１２２２０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３

，

７５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借款

利率为

６．５６％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与抵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企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４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俞国平、蒋丽君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个

保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俞国平、蒋丽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０１

），约定公司以土地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０２

），约定公司以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抵押

Ｇ８７Ｄ２０１１０１５

），约定公司以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

０５３８９４０Ｅ１１０５３００１

号），

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向公司提供

２５

，

５００

万授信额度。

３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Ａ００３

（

２０１１

）

－１１９１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杨小明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６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９－１

），约定杨小明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６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１－１

），约定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Ａ００３

（

２０１１

）

－１１９９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２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与抵押。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杨小明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６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９－１

），约定杨小明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江苏滆湖度假村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４４

（

２０１１

）

－１０６８－１

），约定江苏滆湖度假村有限公司以土地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③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Ａ００３

（

２０１１

）

－１１９８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与抵押。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杨小明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６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９－１

），约定杨小明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江苏滆湖度假村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林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

ＢＯＣＧＬ－Ｄ１４４

（

２０１１

）

－１０６７－１

），约定江苏滆湖度假村有限公司以土地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４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３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４３８７

），约定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宜兴支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以六个月为周期调整，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保证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２０７９０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杨小明、 俞国平与徐福荣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保证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２０８０２

），约定杨小明、俞国平与徐福荣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提供保证担保。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３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２６６９８

），约定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宜兴支行借款

７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

５％

，以六个月为周期调整，本合同项下借款

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保证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１６８３５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杨小明、俞国平和徐福荣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１６８３９

），约定杨小明、俞国平与徐福荣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提供保证担保。

５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借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０５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借款利率为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５％

，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

２０１１

年保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０５

号），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

２０１１

年

个保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０５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借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１８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借款利率

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不可撤销担保书》（编

号：

２０１１

年保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１８

号），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

２０１１

年个保字第

２１１１１０１８

），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６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

锡银贷字第

１１２１１４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借

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杨小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锡银最保

字

１１２０８１－２

号），约定杨小明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１

）锡银最保字

１１２０８１－１

号），约定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编号：

１１５４９６

）， 约定该行向公司提供最高金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账款转让额度， 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贴现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半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６．２４％

。

７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的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ＮＪ１６０２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９３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３

，

７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借款

利率为

６．９４１％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ＮＪ１６０２

（髙保）

２０１１００１６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８

、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的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 《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Ｂａ１１７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０００４３

），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借款

利率为

５．３３％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杨小明、薛菊仙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最高债权额

合同》（合同编号：

Ａ０４１７０１１００６０８０００４９

），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

９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的合同

①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宜兴）字

０２０８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借款

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债权额合同》

（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宜兴（保）字

００５２

号），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

②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宜兴）字

０３２６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借款

利率为浮动利率。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署 《最高债权额合同》

（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

年宜兴（保）字

００８４

号），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

１０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的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 《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

９９０８２０１１２７８３２８

号），约定公司向该行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借款利

率为

６．７１％

。 该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杨小明、薛菊仙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９９０８２０１１２７８３６４

号），约定杨小明、薛菊仙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最高额担保合同》（合

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９９０８２０１１２７８３７０

号），约定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最高额担保合同》（合

同编号：公告保字第

９９０８２０１１２７８３７３

号），约定江苏圣安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签署 《授信协议》（编号： 公授信字第

９９０８２０１１２７８３７５

号），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向公司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万授信额度。

（二）其他重大商务合同

１

、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经订立且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采购

合同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与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公司采购一条用于

高压电缆生产的

８４

盘

ＲＦＳ６３０－８４

型框绞线，总金额

１１９．００

万欧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与江苏昊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公司向江苏昊迪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采购

１

，

１００

吨铜杆， 分别为

２００

吨单价每吨

５６

，

３５０

元、

３００

吨单价每吨

５６

，

０６０

元、

６００

吨单价每吨

５５

，

９５０

元，总金额

６

，

１６５．８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江苏昊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公司向江苏昊迪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采购

３００

吨铜杆，单价每吨

５４

，

３５０

元，总金额

１

，

６３０．５０

万元。

２

、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经订立且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对生产

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配送中心签署《江苏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集中规模

招标采购电缆，导线等框架采购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ＳＤＷＺ－０１Ｇ－ＺＬ１６４

），合同总价款为

７８

，

０５４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与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配送中心签署《江苏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集中规模

招标采购导线等框架采购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ＷＺＺＸ－０１Ｇ－ＺＬ２９７

），合同总价款为

５９

，

４４４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公司与河北大唐国际丰宁风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电力电缆采购合同》（合同编号：

ＨＢＦＤ－ＬＴＧ

（

ＩＩ

）

／ＳＢＨＴ００７

），合同总价款

３

，

４６５．４６

万元。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与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滦县项目部签署《物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１

），合同总价款

１

，

０４４．８５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与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总价款为

６００．９０

万元。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与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电缆供货合同》（合同编号：

０４－１１１２００７８－

４３１７－１００４００２５

），合同总价款

５８５．００

万元。

３

、委托施工合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经订立且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委托

施工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签署主体 工程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无锡市宏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车间一和立塔土建及水电消防

２

，

４６０．００

２

无锡市宏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

１

，

０００．００

４

、保荐和主承销协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及《承销协议》，聘请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 协议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涉及的各种问题及保荐期内双方

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三、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五、关联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没有发生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承诺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重大违法行为。

六、刑事诉讼或行政处罚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受到刑事起诉或行政

处罚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

一、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

1

、发行人：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小明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远程路

8

号

联系电话：

0510-80777896

传真：

0510-80777896

联系人： 孙新卫

互联网网址：

http://www.yccable. cn

电子信箱：

newyuancheng@yccable.cn

2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 于国庆、梁太福

项目协办人： 颜巍

项目经办人： 杨梧林、夏朝辉、林岚、鄢坚、刘海燕

3

、分销商 待定

4

、发行人律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吴明德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14

楼

联系电话：

021-61059000

传真：

021-61059100

经办律师： 张莉莉、丁启伟、谢静

联系人： 张莉莉

5

、会计师事务所：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张彩斌

住所： 无锡市新区开发区旺庄路生活区

联系电话：

0510-85888988

传真：

0510-85885275

经办注册会计师： 柏凌菁、薛敏

联系人： 柏凌菁

6

、资产评估机构： 无锡宜信资产评估事务所

负责人： 周仁良

住所： 宜兴市宜城街道茶局巷

32

号

联系电话：

0510-87927500

传真：

0510-87927500

经办资产评估师： 周仁良、张利敏

联系人： 周仁良

7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8

、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B

座

1

楼

账号：

819589015710001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序号 事 项 日 期

１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５

日

２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３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４

股票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阅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查阅时

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投资者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招股说明书全文以及发行保荐书、

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全文、法律意见书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等备查文件。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2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五

三普药业再次入选“

2012

财富中国

500

强”

7

月

13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

2012

年“中国上市企

业

500

强”排行榜，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入选“中

国

500

强”。

《财富》中文版的“《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通过

对中国境内外上市的所有中国公司进行定量计算，全

方位分析其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增长潜力、资源

利用和各项财务指标，选择经营规模最大的

500

家公司

形成综合性榜单，具有权威的参考价值。三普药业经过

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强大的势能，连续进入前五百

强可谓实至名归。

近年来，三普药业保持了旺盛的发展态势。在战略

发展模式上，公司在坚持发展电缆、医药两大主业的同

时，加快兼并收购相关产业优势企业进程，朝着千亿营

收目标稳步前进。 在产品结构上，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投资包括风电、核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电缆在内的

5

个项目，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改善产品结构与收

入结构，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在技术创新上，公司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着力搭建科研平台，充实研发队伍，

不断创新， 尤其是三普药业旗下电缆产业国内独有的

颠覆性产品———碳纤维复合芯导线，与常规导线相比，

具有重量轻、强度大、耐热性能好、热膨胀系数小、高温

弧垂小、导电率高、线损低、载流量大、耐腐蚀性能好、

不易覆冰等一系列优点， 综合解决了架空输电领域存

在的各项技术瓶颈， 代表了未来架空导线的技术发展

趋势。在经营模式上，公司首创电线电缆行业电子商务

系统，打造了全球首个门户网站———电缆网，打造了全

球首个电缆交易平台———电缆买卖宝， 打造了全球首

个电缆材料交易所， 形成电缆生产和销售企业为主的

客户网络，同时发掘企业和个人客户，成为公司新的增

长点。

据了解，

2012

年三普药业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

元， 同比上升

21.49%

； 净利润

4.1

亿元， 同比上升

25.55%

。 其中电缆产业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30

亿元，净

利润

4

亿元。 从行业巨大发展空间等因素来综合考量，

预计三普药业在未来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江远）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麦克奥迪

（

厦门

）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麦克奥迪

（

厦门

）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

末位尾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２１

末

“

３

”

位数

０８７ ５８７

末

“

５

”

位数

８３７６１ ０８７６１ ３３７６１ ５８７６１

末

“

６

”

位数

５０３２３２ ６２８２３２ ７５３２３２ ８７８２３２ ００３２３２ １２８２３２ ２５３２３２ ３７８２３２

末

“

７

”

位数

１７３５７４６ ０８５２５８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麦克奥迪

（

厦门

）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２

，

２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麦克奥迪

（

厦门

）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